
國立台灣科技大學設計系 一般校外實習及專業成長實習課程說明表 
111.7.21 

  類  別 
說明 

一般校外實習 專業成長實習 

實習機構 與本校簽訂有實習合約之公司 
學生自行尋找實習機構 (需符合專業特性) ，不限制需與本校簽訂

有實習合約之公司。 

方式 選課後再實習 先實習後抵免學分 

課程 

大學部： 

實習時間 課名 課程代碼 實習時數 學分數 

學期間 設計短期校外實習 DT4993 240 3 

暑期 設計暑期校外實習 DT2618 320 3 

研究所： 

實習時間 課名 課程代碼 實習時數 學分數 

學期間 設計研究與實務校外

實習
DT5993 240 3 

暑期 設計研究與實務暑期
校外實習 DT5990 320 3 

 

大學部： 

課名 課程代碼 實習時數 學分數 

設計專業成長實習(一) DT4914 90 1 
設計專業成長實習(一) DT4915 180 2 
設計專業成長實習(一) DT4916 270 3 

研究所：本系研究所不開放申請專業成長實習。 

步驟 & 
取得學分

應繳交資

料 

一、如公司未與本校簽訂合約，學生可主動申請與該公司簽約，

經導師或指導老師評估該公司為推薦實習公司，學生可協助

辦理簽約事宜。 
二、完成合約簽訂，於學期間或暑期至實習公司實習前，至系辦

公室辦理選課申請，由系辦公室辦理人工選課。 
三、實習期滿，持以下資料至系辦公室辦理學分申請。 

1. 學生校外實習成績考評表 
2. 校外實習訪視紀錄表 
3. 校外實習報告 
4. 校外實習問卷調查表 

四、由輔導老師核給實習成績取得學分。 

一、填寫專業成長實習申請表，經導師簽章送系辦公室。 
二、每學期依學校規定抵免學分申請期限，持以下資料至系辦公室

辦理學分抵免申請。 
1. 抵免申請單 
2. 實習機構實習時數證明文件 
3. 校外實習報告 

三、由系辦公室簽請學校同意後取得學分。 

備註：相關表單資料請逕至系網查詢下載。 


